
陕医保函〔2021〕78 号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关于做好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

医药机构接口规范》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医疗保障局：

为加快推进我省医疗保障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，提升医保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按照国家医保局《医疗保障

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》要求，省医保局组织拟定了

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（V1.0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接口规范》），为全面做好《接口规范》实施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《接口规范》是各级各类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接入省医保信

息平台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省医保信息平台将按照《接口

规范》开放接口，定点医药机构遵照《接口规范》实现与省医

保信息平台的接入。

《接口规范》能满足定点医药机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医疗救助、离休干部等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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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员，使用医保电子凭证、社会保障卡、居民身份证等介质，

实现本地及异地就医、购药等费用结算，以及其他医保数据交

换的业务需要。

二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各市（区）医保局收到通知后，立即联系省医保局，

获取相关附件，并将《接口规范》及时下发辖区医保经办机构，

各医保经办机构要将《接口规范》第一时间下发给签订协议的

定点医药机构（文件传递过程注意安全保密）。

（二）各定点医药机构收到《接口规范》后，二级及以上

医疗机构和大型连锁药店可自行选择软件服务商，按《接口规

范》完成自身 HIS、MIS 或其他相关业务系统的改造工作，并通

过联调测试满足开通相关医保业务的要求；使用省卫生健康委

区域 HIS 平台的医疗机构，省级完成接口程序开发后，各相关

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县（区）级平台实现与省医保信息平台的对

接；未使用省卫生健康委区域 HIS 的基层定点医药机构和药店，

按照《接口标准》进行系统对接，或者直接使用省医保局提供

网页版医保结算系统，通过文件导入、视图读取等方式实现医

保结算功能。

（三）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按服务协议开通医保结算项目，

定点医药机构按照《接口规范》要求上传相关数据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省医保局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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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制定优化全省统一的接口规范与服务标准，组织省医

保信息平台承建商完成接口开发、测试及发布，督促指导各市

（区）医保部门完成《接口规范》的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市（区）医保局职责

成立实施专班，负责本统筹区内《接口规范》的组织实施

和监督，制定工作计划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组织各定点医药机构

召开接口实施工作会议，落实和推进医保接口相关工作，并按

时间节点要求完成接口对接工作。

（三）定点医药机构职责

及时联系当地经办机构获取《接口规范》，认真分析研究，

落实改造费用，全面启动接口改造工作，要建立与省医保信息

平台相关承建商的沟通机制，对联调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

行系统排查，确保按时间节点要求完成接口测试和验收工作，

并结合实际不断优化完善。

（四）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承建商职责

成立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技术对接组，组织开展定点医

药机构接口改造培训，跟踪指导定点医药机构接口改造工作，

协助定点医药机构联调测试，完成运行环境验证和接口对接技

术确认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要高度重视《接口规范》的实施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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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专项工作部署，落实相关责任人，明

确职责分工，加强督促检查，确保《接口规范》实施工作平稳

推进。

（二）按时完成接口改造
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要结合我省医保信息平台建设计划和实

际建设进度，力争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接口改造及验收

工作，确保接口改造工作高效、安全、平稳、有序。

（三）做好联调测试工作
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要统筹做好定点医药机构联调测试组织

工作。定点医药机构在完成联调测试后，填写《陕西省医疗保

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测试情况表》，加盖单位公章，上

报县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汇总后，报市医保经办机构审核，经

市（区）医保局审定，以市（区）为单位汇总报省医保局。

联系人：省局法规与监督处 薛小琴 029-63919326

省医疗保险基金中心 范启新 029-87221203

省医保信息平台接口组技术联系人 饶莉 18966818697

附件：1.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

规范（V1.0 版）》

2.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

大纲（V1.0 版）》

3．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

测试脚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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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

测试通过标准》

5.《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

测试情况表》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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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卫生健康委，省医保经办服务中心、省医保基金中心。


